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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AN YU HUAN玉玉环环平安 PING AN

DIAN DI
平安点点滴滴

通讯员 应雨轩

本报讯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这个案子仍是刑事认罪
认罚案件速裁的经典案例之一。2014年上半年，陈某在玉环县大
麦屿街道虚构其经营玉环某电子科技公司，以投资入股该公司的
名义骗取黄某的信任，并与黄某签订了股份合作协议，先后多次骗
取黄某以投资款名义交付的现金共5000元。之后，陈某于2014年
9月在黄某的催讨下，向其归还现金2000元。

期间，陈某又以同样的方式骗取了张某的信任，陆续从张某手
中骗得54000元，后陈某于2014年10月初向张某支付所谓的“分红
款”1800元。2014年11月23日，陈某被抓获归案。

法庭上，被告人陈某表示认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
和量刑建议均没有异议，整个庭审只花了15分钟，简化了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极大提高了办案效率。这起案子，正是玉环县法院
适用速裁模式开庭审理的案件之一。

2015年1月1日，玉环县法院与玉环县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
于刑事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的实施意见》开始试行。《意见》规定，适
用速裁模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但在审理中发现
不符合速裁模式适用条件的，应当采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或者普通程序审理。
刑事认罪认罚案件速裁模式，是指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刑事案件，在
依照法定程序、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
期限的工作机制。

“速裁模式审理刑事案件，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提高了审理
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玉环县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说，这个机
制只有真正落到实处，让审判人员便于操作才具有生命力。

刑事速裁模式对庭前工作的开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玉环县
法院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一模式，制作了统一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送
达笔录等举措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和诉讼权利，并且在送达起诉
书时征询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检察机关的量刑
建议、适用速裁模式审理的意见等。

据了解，2015 年，玉环法院采用速裁模式处理刑事案件 344
件，超过刑事结案总数的三分之一，平均审限仅6.82天，当庭宣判
率100%，服判息诉率100%。

“古城骑士”
平安巡防

通讯员周锡生 摄

昨天上午8点半，建德市梅城镇古城
骑行队和以往一样，一行15人又开始骑
游活动，只不过，队员们的自行车头上多
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争做平安使者，
共享平安成果”。

近日，梅城镇正开展平安大巡防活
动，古城骑行队也参与进来，在骑游过程
中与市民互动，传播安全防范知识。

法警大队强安保

通讯员 苍轩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法警的综合能力，切实
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确保法院工作安全高效，苍
南县法院法警大队通过多项举措，提升专业化
水平，提高执法能力，打造过硬队伍。

法警大队定期召开部门例会，组织学习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法细则》及各地法院司
法警察大队的先进经验，要求全体警员加强防
范意识，在安全保障工作中杜绝麻痹大意和侥
幸思想。

通过每周例行训练和不定期封闭训练，法
警大队有针对性地加强干警使用警用戒具、擒
拿格斗、体能等方面能力。此外，在各个案件执
勤前，法警大队先了解案件性质，并联系看守所
了解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和身体情况，对重大案
件还提前做好安保预案，确保万无一失。

超限超载联手查
通讯员陈蓉蓉 徐莹 摄

近日，常山县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交通运输局、
交警大队和农业局等部门联手，在常辉线进行为期2
个月的路面集中检查，进一步整治涉矿产品车辆超限
超载和“跑冒滴漏”现象。图为检查现场。

被告人认罪认罚 法官一刻钟速裁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3日

（2016）浙0304民初782号
潘月雁：本院受理的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潘月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范围及权利义务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60号

汪建财：本院受理原告陈学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00号

朱厚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宏路打火机
配件加工店、程大宏、胡德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006号

吴贵南、卓銮珍：本院受理的原告林文锡与被告吴贵
南、卓銮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范围及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
定于2016年6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98号

陈中源、朱美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中源、朱美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龙状商初字
第8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永民初字第616号

温州卓冠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黄郑华诉被告温州卓冠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潘丹凤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永民初字第61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潘丹凤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郑华工程款80000元及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从2015年10月27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黄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和，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潘丹凤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564号

吴夏彩、雷柳珠、李婷婷、李玲玲、兰伟峰：本院受理
原告文成县农村信用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文
商初字第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夏彩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文成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期内利息：从2013年9月
24日起按月利率9.01‰计算至2014年9月23日止。扣除
已偿还的利息0.34元；逾期利息：从2014年9月24日起按
月利率9.01‰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
止）；二、被告雷柳珠、李婷婷、李玲玲以继承李奕通遗
产的实际价值为限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三、
被告兰伟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和，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838元，由被告吴夏彩、雷柳珠、李婷
婷、李玲玲、兰伟峰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交纳。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616号

陈万顺：本院受理原告杨步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文
商初字第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万顺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杨步德借款本金10万
元及利息（从2012年2月24日起按月利率17‰计算至
本金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81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466元，
由被告陈万顺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浙嘉民监字第2号

嘉兴市禾城福达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上
诉人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与你公司、嘉兴市国土资
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该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嘉民监字第 2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641号

王建柱：本院受理原告凌国平诉被告王建柱、吴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0万元并赔偿利息，被告
吴斌承担连带责任，律师代理费15000元及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00333号

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徐兰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凯达奔克起重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徐兰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责任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给付货款435000元、逾期利
息53348.4元；被告徐兰友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确
认两被告未付清上述款项前5台起重机的所有权归原告
所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安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曹建华、陈利兴、海宁子木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潘建荣与被告曹建华、陈利兴、海宁子木农业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责任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裁定书、合议庭组成名单、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原告诉
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80000元及利息。本案由本院审判
员章楚熊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裘竹君、人民陪审员邬伟
良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10点30分在本院第二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293号

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奕子清：本院受理原告高建
华与被告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奕子清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
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及提供证据，应视为对本案事
实和证据放弃抗辩的权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法
律后果。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88号

戴九林、潘利萍、潘烨隆：本院受理原告沈玉梅与被
告戴九林、潘利萍、潘烨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0836号

徐军备、潘子琴：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凤与被告徐军
备、潘子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63号

马志芬、周雪良：本院已受理原告湖州新名典布业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6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
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06号

金佐兴：本院受理的原告郁志刚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0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19号

徐骏：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新名典布业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民初字第272号

湖州羽天羽服饰有限公司、周友琴：本院受理原告沈
水妹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湖吴织民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41号

张锦华、吴戌华、孙才亭：本院受理原告俞利新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09号

湖州羽天羽服饰有限公司、周友琴：本院受理原告沈
水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97号

潘必正：上诉人孙渊慧就（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97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商初字第575号

沈鑫凯：本院受理原告陈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浔商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921号

王小红、浙江新纪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与被告王小
红、浙江新纪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494号

金骁：本院受理原告车志平与被告金骁、邵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1658号

浙江天宇汽摩配件有限公司、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兰溪市鸿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王开元、王
星、陆筱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浙江天宇汽摩配件有限公司、浙
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兰溪市鸿成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王开元、王星、陆筱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16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